附件1
告 知 书

××林草局（以下简称“本机关”）就林木采伐许可证办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事项名称

林木采伐许可证县级核发（仅限林农个人申请采伐人工商品林蓄积不超过15立方米的情形）。

二、办理条件

（一）申请采伐的林木属于林农个人所有且权属清晰。
（二）采伐的目的、地点、林种、林况、面积、方式等符合规定。
（三）森林、林木所在的编限单位有相应的采伐限额。
（四）申请人没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曾做出虚假承诺等情形。
（五）不存在《森林法》第六十条规定的不得核发林木采伐证的情形。

三、采伐技术规定

    人工商品林主伐（15立方米及以下）技术规定：主伐方式包括皆伐、渐伐和择伐三种方式。
1.皆伐
适用于成、过熟同龄林或单层林。

a）采用全小班皆伐、块状皆伐或带状皆伐。在地形复杂的山坡地，可设计不规则的块状伐区；在地形比较平坦的地段，根据小班面积与形状设计带状或块状伐区。
b）人工林坡度≤5°时伐区面积≤30hm2，坡度6°～15°时≤20hm2，坡度16°～25°时≤10hm2，坡度26°～30°时≤5hm2，坡度＞30°的不得进行皆伐。
c）在风沙严重区或易引起水土流失的区域，采伐带（块）间要保留相当于采伐面积的林带（块），待采伐迹地更新成林后，方可采伐保留的林带（块）。
d）伐区面积不得大于保留面积，并保留伐区内生长健壮的黄波罗、刺楸等珍贵树种的幼树、幼苗，见附录O（资料性附录）。
e）对生态重要性或生态脆弱性等级为1级的商品林不得进行皆伐，见附录J（规范性附录）、附录K（规范性附录）。

附录O、附录J、附录K详见辽宁省《森林经营技术规程》(DB21706-2013)。

2.渐伐

适用于天然更新能力强的成、过熟单层林，皆伐后易发生自然灾害（如水土流失等）的成、过熟同龄林或单层林，中小径木株数不足林分总株数30%的异龄林。

a）渐伐一般采用二次或三次渐伐，全部采伐更新过程一般不超过1个龄级期限。
b）二次渐伐时，第1次采伐林木的蓄积量≤50%，保留郁闭度不小于0.4；第2次采伐视林下幼树的生长情况，达到成林标准时，伐除上层林木。
c）三次渐伐时，第1次采伐林木的蓄积量≤35%，保留郁闭度不小于0.5；第2次采伐林木的蓄积量≤50%，保留郁闭度不小于0.3；第3次采伐视林下幼树的生长情况，达到成林标准时，伐除上层林木。

3.择伐

适用于异龄林、复层林，为形成复层异龄结构或为培育大径级林木的成、过熟同龄林或单层林，其它不适宜皆伐和渐伐的林分。

a）择伐蓄积强度≤40%，保留郁闭度不小于0.5。
b）对伐后容易引起水土流失或林木风倒的林分，每次择伐的蓄积强度≤30%，保留郁闭度不小于0.6。
c）择伐作业时应首先确定保留木，将能达到下次采伐的优良林木保留下来，再确定采伐木，并优先保留生长健壮的黄波罗、刺楸等珍贵树种，择伐作业间隔期不低于1个龄级期限。

四、伐后更新要求

申请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、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，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林农个人林木采伐申请书。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。
（三）林权证或其它权属证明。
（四）《×××林木采伐小额申请（15立方米及以下人工商品林）树种、径阶及株数、树高、蓄积量统计表》。
（五）签署后的承诺书。
六、服务流程

（一）申请人阅读《告知书》，亲自签署《承诺书》。
（二）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。
（三）本机关依法核发采伐许可证。

七、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、第三款的规定，若申请人做出虚假承诺，本机关将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撤销行政许可，申请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将不受保护。

（二）由于申请人的行政许可被撤销，如果已实施采伐，申请人将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将依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依法追究违法责任。

（三）申请人将被本机关记入全国林木采伐失信名单并录入采伐审批系统，作为严格审核和重点监管的对象，且逐步会与社会信用体系相衔接，实行联合惩戒。

 

 



